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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扬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 院 领 取（2021）冀 0105 民 初 2116 号 民 事 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王会贤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 院 领 取（2021）冀 0105 民 初 2118 号 民 事 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袁涛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 院 领 取（2021）冀 0105 民 初 2122 号 民 事 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王新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 院 领 取（2021）冀 0105 民 初 2130 号 民 事 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赵文卿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 院 领 取（2021）冀 0105 民 初 2135 号 民 事 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程肖阳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 院 领 取（2021）冀 0105 民 初 2137 号 民 事 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柴兆柳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 院 领 取（2021）冀 0105 民 初 2140 号 民 事 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付青召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 院 领 取（2021）冀 0105 民 初 2142 号 民 事 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王大水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 院 领 取（2021）冀 0105 民 初 2151 号 民 事 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卢权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 院 领 取（2021）冀 0105 民 初 2154 号 民 事 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曹瑞香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 院 领 取（2021）冀 0105 民 初 2157 号 民 事 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李九华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 院 领 取（2021）冀 0105 民 初 2167 号 民 事 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郭四记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 院 领 取（2021）冀 0105 民 初 2171 号 民 事 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李占英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 院 领 取（2021）冀 0105 民 初 2174 号 民 事 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袁转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 院 领 取（2021）冀 0105 民 初 2177 号 民 事 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徐建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 院 领 取（2021）冀 0105 民 初 2180 号 民 事 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唱桂强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 院 领 取（2021）冀 0105 民 初 2188 号 民 事 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高素丽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 院 领 取（2021）冀 0105 民 初 2192 号 民 事 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赵红莲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 院 领 取（2021）冀 0105 民 初 2198 号 民 事 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李学仪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 院 领 取（2021）冀 0105 民 初 2204 号 民 事 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侯作锋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 院 领 取（2021）冀 0105 民 初 2208 号 民 事 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刘敬辉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 院 领 取（2021）冀 0105 民 初 2211 号 民 事 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马良华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 院 领 取（2021）冀 0105 民 初 2214 号 民 事 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赵华伟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 院 领 取（2021）冀 0105 民 初 2217 号 民 事 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石慧芳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 院 领 取（2021）冀 0105 民 初 2224 号 民 事 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孟慧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 院 领 取（2021）冀 0105 民 初 2567 号 民 事 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张秋良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 院 领 取（2021）冀 0105 民 初 2568 号 民 事 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赵威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 院 领 取（2021）冀 0105 民 初 2571 号 民 事 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高艳莉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 院 领 取（2021）冀 0105 民 初 2574 号 民 事 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张丽美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 院 领 取（2021）冀 0105 民 初 2576 号 民 事 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季国庆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 院 领 取（2021）冀 0105 民 初 2579 号 民 事 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李丹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 院 领 取（2021）冀 0105 民 初 2582 号 民 事 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李青霞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 院 领 取（2021）冀 0105 民 初 2585 号 民 事 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孙辉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 院 领 取（2021）冀 0105 民 初 2587 号 民 事 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孙敬楠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 院 领 取（2021）冀 0105 民 初 2588 号 民 事 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董月娥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 院 领 取（2021）冀 0105 民 初 2589 号 民 事 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范江鹏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 院 领 取（2021）冀 0105 民 初 2591 号 民 事 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张和平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 院 领 取（2021）冀 0105 民 初 2598 号 民 事 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杜增辉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 院 领 取（2021）冀 0105 民 初 2612 号 民 事 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黄翠霞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 院 领 取（2021）冀 0105 民 初 2614 号 民 事 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苏玉莲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 院 领 取（2021）冀 0105 民 初 2617 号 民 事 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赵艳丽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 院 领 取（2021）冀 0105 民 初 2622 号 民 事 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刘黎霞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 院 领 取（2021）冀 0105 民 初 2623 号 民 事 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许军英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 院 领 取（2021）冀 0105 民 初 2624 号 民 事 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冯坤雷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 院 领 取（2021）冀 0105 民 初 2631 号 民 事 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李朋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 院 领 取（2021）冀 0105 民 初 2647 号 民 事 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高中河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 院 领 取（2021）冀 0105 民 初 2649 号 民 事 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李彦杰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 院 领 取（2021）冀 0105 民 初 2652 号 民 事 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贠鹏涛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 院 领 取（2021）冀 0105 民 初 2654 号 民 事 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滕江涛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 院 领 取（2021）冀 0105 民 初 2656 号 民 事 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吴红彬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 院 领 取（2021）冀 0105 民 初 2658 号 民 事 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徐瑞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 院 领 取（2021）冀 0105 民 初 2662 号 民 事 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牛会亮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 院 领 取（2021）冀 0105 民 初 2664 号 民 事 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安雪囡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 院 领 取（2021）冀 0105 民 初 2668 号 民 事 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杨俊丽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 院 领 取（2021）冀 0105 民 初 2672 号 民 事 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云秀艳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 院 领 取（2021）冀 0105 民 初 2674 号 民 事 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韩志营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 院 领 取（2021）冀 0105 民 初 2676 号 民 事 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张江涛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 院 领 取（2021）冀 0105 民 初 2678 号 民 事 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罗欢欢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 院 领 取（2021）冀 0105 民 初 2680 号 民 事 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王泽伟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 院 领 取（2021）冀 0105 民 初 2684 号 民 事 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
